
转让一家北京的公益基金会一家慈善基金会

产品名称 转让一家北京的公益基金会一家慈善基金会

公司名称 中鸿企航（北京）企业管理有限公司

价格 .00/件

规格参数

公司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甲38号1号楼B座15层21
2号

联系电话 18513360160 18513360160

产品详情

转让一家北京的公益基金会一家慈善基金会

北京慈善基金会转让，注册资金600万，注册地北京市东城区，办理下来之后没有经营过，可以随时配合
变更~欢迎咨询~新注册北京公益基金会，慈善基金会，可全称托管，人员可以配合，包下证~

基金会设立登记名称要求：

1.基金会的名称应当依次包括字号、公益活动的业务范围，并以“基金会”字样结束，公募基金会的名
称可以不使用字号；

2.全国性公募基金会可以在名称中使用“中国”、“中华”、“全国”、“国家”等字样，非公募基金
会不得使用上述字样；

3.地方性公募基金会和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的非公募基金会应当冠以所在地的县
级或县级以上行政区划名称；冠以省级以下行政区划名称的，可以同时冠以所在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的
名称；冠以市辖区名称的，应当同时冠以市的名称；

4.非公募基金会的字号可以使用自然人姓名、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名称或者字号，公募基金会的字号不得
使用自然人姓名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名称或者字号。

基金会、境外基金会代表机构应当于每年3月31日前向登记管理机关报送上一年度工作报告，接受年度检
查。年度工作报告在报送登记管理机关前应当经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。

年度工作报告应当包括：财务会计报告、注册会计师审计报告，开展募捐、接受捐赠、提供资助等活动
的情况以及人员和机构的变动情况等。

设立基金会应满足如下条件：



1.为特定的公益目的而设立，其业务必须在公益范围内；

2.全国性公募基金会的原始基金不低于800万元人民币，到民政部申请设立的非公募基金会原始基金不低
于2000万元人民币；地方性公募基金会的原始基金不低于400万元人民币，非公募基金会的原始基金不低
于200万元人民币；原始基金须为到账货币资金；

3.有规范的名称、章程、组织机构以及与其开展活动相适应的专职工作人员；

4.有固定的住所；

5.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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